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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之后，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是摆在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而又重大的任务。它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多方面着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其中对台经济工作

是“对台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方面。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也

有利于加强两岸同胞往来，增加了解，增进共识，建立互信”[1]。而要做好对

台经济工作，就必须对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有一个较为系统和深入的了解，这样

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看问题、办事情有针对性。 

关于两岸经贸关系这一课题，两岸学者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

较丰富的成果。台湾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高长《两岸经贸关系之探索》、

张荣丰《台海两岸经贸关系》、郑竹园《海峡两岸经济发展与互动》等；大陆方

面，则有李非《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李宏硕《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研究》、龙永枢

《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关系研究》等。此外，两岸均有不少相关论文发表。不过，

这些专著和论文大都是以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对两岸经济的影

响。台湾学者一般试图就某一时期大陆经贸政策的走向，即是否应对其设限以及

如何设限的问题得出结论；大陆学者则通过研究，说明两岸经济的互补性，以及

加强两岸经贸往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较少学者对台湾当局几十年来、尤其

是李登辉上台以来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作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可

以说，两岸关于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这一课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因此，加强

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以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为研究对象，采

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分析方法，循序观察大陆经贸政策的演变过程，探讨其原则

与特点，并对其作出评价。希望通过此项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台湾当局大陆

经贸政策及其总体大陆政策的本质。 

在论述本文之前，必须先对两个问题加以说明：一是本文相关概念问题；二

是关于几个阶段的历史分期问题。 

 

一、相关概念问题 

   （一）政策。“政策”一词在政治学中并无权威性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看

法有：1、“凡是政府决定做的或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2]；2、“政策是一

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过程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

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3]；3、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

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一既

定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4]。也就是说，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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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而这些活动过程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政府机关或官员），为处理某一

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 

    （二）台湾当局大陆政策。即是指台湾当局正式制定的台湾地区有关祖国大

陆事务的、带有目的或目标性的活动方针。“它作为台湾当局总体政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海峡两岸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结果和延续。

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对解决国家统一和台湾前途问题所采取的基本

方针和原则；二是对国家统一前处理两岸关系问题的具体方针和做法”[5]。因

此，大陆政策涉及的层面相当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等。 

（三）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大陆经贸政策是大陆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是指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经济交流与交往方面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仅涉及经

贸层面，主要包括投资和贸易两个方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台湾当局大陆经贸

政策没有其它方面的考虑，相反，其大陆经贸政策作为总体大陆政策的一环，受

大陆政策的制约，为大陆政策服务，因此常常是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的；施行后

所产生的效益，也往往与政治利益密切相关。 

 

二、历史分期问题 

本文将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分为：（1）1949 年底—1978 年底，（2）1979

年 1 月—1987 年 11 月，（3）1987 年 12 月—1996 年 9 月，（4）1996 年 10 月—

1999 年底等四个阶段来考察。之所以分别以 1979 年 1 月、1987年 11 月以及 1996

年 9 月为分界点，主要是因为： 

    （一）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祖

国的方针政策，开创了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新契机，对台湾当局的大陆经贸政策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1987 年 11 月 2 日，台湾当局局部开放民众赴祖国大陆探亲，台湾兴

起“大陆热”，两岸经贸日趋活跃； 

    （三）1996 年 9 月 14 日，台湾当局提出“戒急用忍”政策，改变前一阶段

渐进开放大陆经贸政策的做法，对两岸经贸踩刹车。 

    本文将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来论述，主要是为了分析

上的方便，其实，政策虽有阶段性的划分，但并不能把它们决然割裂开来，其历

史发展过程具有延续性，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本

文在论述的过程中，阶段与阶段之间在时间上也偶有重合之处。 

 
第一章  1949 年至 1978 年间的封锁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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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唯

一合法政府。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以台湾为依托，“反攻大陆”、“反

共复国”。国内战争的延续，加上两大阵营之间“冷战”的影响，直到1978 年底，

两岸一直处于军事对抗和政治对峙状态。台湾当局对祖国大陆采取封锁隔绝的政

策，禁止两岸之间的任何往来。 

 

第一节  1949--1978 年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的背景 

 

     一、国际政经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使得东西方分裂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处在东南边陲的台湾是美国“弧形防

线”的一个中间环节，被麦克阿瑟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而中国大陆则于 1950

年 2 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个

核心成员，是美国集中力量进行封锁的主要对象[6]。 

    六十年代末，美国的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国内经济

发展势头下降，美元的国际地位动摇，发生了美元危机；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导

致国内矛盾激化，引起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动荡不安。国际上，苏联实力增强，

开始走上与美国争霸的道路；西欧、日本的独立自主倾向以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

动风起云涌，也对美国的霸权提出挑战。美国力量的衰落从根本上动摇了其霸权

地位的基础。 

    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和实现全球的力量平衡，在中美苏的大三

角战略关系中，美国企图利用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于是不再视中国为敌，中美

关系朝和解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美国又加强同台湾的实质关系，推行所谓“双

轨政策”，企图用中国牵制苏联，用台湾牵制中国大陆，从而坐收渔利[7]。 

经济方面，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经济复兴，并成立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71 年，美国宣布切断黄金与美元的关系，

引起汇率紊乱；1973 年和 1978 年，先后爆发了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世界

经济衰退。发达国家为了挽救饱受危机打击的产业，相继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

台湾地区在政治军事上成为围堵政策的一环，在经济上与美国建立密切联系，并

且得到快速成长。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二、两岸关系概况     

    在当时国际国内条件下，从 1949 年到 1978 年底，中国大陆对台的基本方针

是以武力解放台湾，同时辅之以和平争取工作。而蒋介石集团则企图以台湾为基

地，“反攻复国”。严峻的军事政治对峙是这一时期两岸关系的基本特征。 

    1949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大陆（除西藏）全境解放后，中共中央发布《告

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从不理会转变为空前支

持并开始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政权，“这给蒋介石带来新的活力与希望，以反对

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8]。蒋介石企图借助美国的支持，来实现所谓“一年准

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幻想[9]。1952 年 10 月，国民党召开

逃台后首次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反攻大陆”的决议案，宣

称从心理、政治、军事等各方面对中共进行作战[10]。1954年 12 月 2 日，美国

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把台湾、澎湖列岛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

为了打击美蒋勾结的嚣张气焰，中国政府于 1955 年 1-2 月间，发动渡海作战，

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 

    随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台海内外形势的变化，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

并从两个方面开展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一是敦促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谈判，

二是向台湾当局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倡议[11]。然而，在当时国共两党严重敌

对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倡议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积极回应，相反，国

民党当局叫嚣反攻大陆，并向金门、马祖增调大量军队，而美国也在幕后加紧活

动，有意压国民党接受其“划峡而治”的阴谋。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联蒋抵美”的策略。1958 年 8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

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金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第二次台海危机”。炮击金门有力

地打击了美国策划“划峡而治”的图谋。当年 11 月，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联合

发表《蒋杜联合公报》，宣布原则上“放弃使用武力收复中国大陆”，实现“重返

中国大陆”的主要手段是实行“三民主义，而不是使用武力”[12]。1962 年 11

月，蒋介石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意味着台湾当局“武力反攻大

陆”幻想的破灭[13]。此后，中国共产党针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原则，

1963 年，周恩来将之归纳为“一纲四目”[14]。“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

“四目”为（1）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之军政大

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2）台湾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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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由中央政府拨付；（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

见，协商决定后进行；（4）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1971 年 10 月，联合国驱逐了台湾当局；1972 年 2 月，中美发表《上海公报》，

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年 9 月，中日恢复邦交。台湾当局在国际

社会的地位急剧下降，日益陷于孤立，于是只好“在夹缝中求生存”，提出“革

新保台”的方针[15]。 

 

 

三、岛内政经发展 

    1949年至1978年台湾政经发展，可依政经体制的不同特质而分为四个阶段： 

   （一）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 年）         

    本阶段的政经特质是战时军政体制与进口替代工业化[16]。台湾国民党当局

采取戒严体制，在政治上维持威权统治；在经济上，为了应付岛内严重通货膨胀、

国际收支失衡与庞大军费开支的压力，于 1949 年 6 月实行新台币改革以稳定币

值，设立“台湾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以整顿生产秩序，又利用“增加税捐、

强迫储蓄、发行公债，以减低国民购买力，平衡预算、管制进口，以改善国际国

内收支的情况”[17]。此外，从 1950 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

助，帮助推动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18]。到 1952 年，台湾经济基本上恢复到二

战前的最高水平[19]。 

（二）进口替代时期（1953---1960 年）  

    1953 年开始，台湾经济走上了有秩序的发展时期。台湾当局采用了发展进

口替代工业的策略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提出“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

展农业”的方针，继续大力发展农业，为稳定经济和实现工业化创造条件。1953

年初，台湾当局公布了《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1954 年完成土地改革。土地改

革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

1957 年高达 71.5%，成为创汇主力[20]。（2）为了保证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实

行进口保证金制度、进口管制制度、保护性关税政策和多层次汇率制度等等。随

着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面向岛内的工业消费品基本上实现了自给，到 60 年代

初期，主要工业消费品已不再进口或少量进口[21]。 

   （三）出口扩张时期（1960---1973 年） 

本阶段台湾的政经特质表现为强大军备的维持与出口替代工业化[22]。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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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仍希望能在军事上与祖国大陆对抗，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在经济上能降低通

货膨胀压力，并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台湾抓住当时国际分工变化的机遇，利

用低廉工资的国际比较利益，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带动经济发展，并陆续修

正或制定旨在促进出口的政策与措施。1960 年，台湾当局公布“十九点财经措

施”，内容包括税务改革、解除管制、汇率调整、奖励投资与储蓄等措施；并制

定“鼓励投资条例”，内容包括免税、结汇等优待。二者显著促成出口扩张、岛

内资本积累、外资增加和民间劳力密集产业的发展。1963---1973 年，台湾工业

年均增长率高达 18.3%[23]，并建立起以出口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加工工业

为核心的产业支柱，由此带动经济的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四）第二次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1973---1979 年） 

    1971 年被驱逐出联合国以及此后接踵而来的“外交”失败，使台湾当局在

国际上更加孤立；受第一次石油危机和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1974 年岛内

经济出现了零增长和 40%物价增长率。岛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蒋经国在

担任“行政院长”后，展开了一连串的行动，包括“行政革新”、实行“加速农

村建设方案”与“十大建设”等，期望以公营企业与公共投资带动经济成长，解

决第一次石油危机所引起的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与资本积累的危机。另外，为

改变以劳力密集为主的产业结构，台湾当局强调发展资本与技术密集的基础企

业，如钢铁、石化、电器、电子等。1978 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美台“断交”后，

台当局仍运用财政、货币与鼓励投资、出口等措施，实施“十二项经济建设”。

70 年代台湾经济得到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 10%[24]。但由于这一时期台湾

当局为了经济成长而忽略社会成本的考虑，以至于在 80 年代这些问题终于引发

了一波波的社会运动。 

 

第二节  1949--1978 年的大陆经贸政策与两岸经贸关系 

 

    由于二战后两大阵营间“冷战”的影响以及国共两党内战的延续，1949 年

至 1978 年长达 30 年的时间里，两岸长期处于军事对抗与政治对峙状态。台湾当

局为了满足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遏制共产主义发展以及自身“反共复国”

的需要，对大陆实行封锁隔绝政策，严厉禁止两岸的交流和交往。 

    1949 年 5 月 19 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后准备退守台湾，颁布了“台湾

地区紧急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实行“临时戒严”。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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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戒严法》，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等 30 多种法令、法规和条例，实行

“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封闭全省，限制出入境，严禁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有

任何形式的交往[25]。1954 年 12 月 2 日，台美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进一步

强化了台湾与大陆的隔离状态。1977 年，台“行政院”颁定《取缔匪伪物品管

理办法》，规定除中药材及某些农工原料外，其余物品如经海关认定为来自大陆

地区，则一律没收。此外，台湾当局还颁发布了一系列禁止两岸经贸往来的规定，

违者以“资匪”、“通敌”、“叛乱”等罪名严加处罚，并成立了负有特殊使命的“力

行小组”，专门查处与大陆的任何经贸联系，以配合对大陆的经济封锁。 

    台湾当局的封锁隔绝政策使海峡两岸的经贸联系基本中断。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两岸经贸联系因此而呈现出真空状态，相反，两岸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贸易关

系，这就是少量经过香港的转口贸易。 

自 50 年代起，为了满足岛内民生的需要，台湾“物质局”就有计划地从第

三地间接输入在岛内属于不可替代或无法生产的民生必需消费品---大陆的中药

材。这种转口贸易主要是通过香港进行，也有极少部分是通过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越南等国。这一单轨形式的转口贸易，在 50---60 年代仅限于零星采购，

数额大致在 100---300 万美元之间。1954---1963 年的贸易统计数字表明（表 1），

台湾自香港输入的大陆中药材，平均每年约为 197 万美元，其中最高的一年为

1963 年的 250 万美元，最少的为 1958 年的 126 万美元[26]。  

    表 1  50――60 年代台湾自香港转口输入大陆中药材概况       

                                      单位：万美元  比重（%） 

银行结汇输入 其他方式输入 

年度 总额 
金额 

占台港输

入比重 

占输入

中药材

比  重 

金额 
占台港输

入比重 

占输入

中药材

比重 

1954 222 222 43.0 98.2 - - - 

1955 197 197 70.9 98.9 - - - 

1956 157 155 58.5 89.9 2 3.6 19.7 

1957 156 148 51.8 92.7 8 12.6 43.5 

1958 126 116 55.8 82.0 11 7.0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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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 199 178 66.0 77.0 21 18.0 64.2 

1960 242 235 60.9 83.6 7 5.8 66.3 

1961 192 186 63.3 70.9 6 10.2 35.3 

1962 226 206 59.7 71.8 20 18.8 90.4 

1963 250 173 46.7 77.1 77 65.1 83.2 

平均 197 182 57.7 84.2 19 17.6 57.3 

资料来源：由陆贤麟《台湾之对香港贸易》，《台湾银行季刊》第 15 卷第 3期诸表整理。  

          参看李非《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4 页。 

 

 

表 2    70 年代海峡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概况 

 

大陆货输台 台货输往大陆 合  计 

年 度 金额（万港

元） 

增减

（%） 

金额（万

港元） 
增减（%） 

金额（万

港元） 
增减（%） 

1970 1026 - - - 1026 - 

1971 1441 40.5 - - 1441 40.5 

1972 4529 214.3 - - 4529 214.3 

1973 8539 88.5 - - 8539 88.5 

1974 10533 23.6 5 - 10558 23.6 

1975 12939 22.6 7 40.0 12946 22.6 

1976 19210 48.5 1 -85.7 19211 48.5 

1977 14277 -25.7 15 1400.0 14292 -25.7 

1978 21891 53.3 24 60.0 21915 53.3 

资料来源：李非《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6 页。 

 

70 年代这种转口贸易进一步发展（表 2），不仅数量明显增加，商品项目范

围也有所扩大。据统计，1970---1978 年间，两岸经港转口贸易总额累计为 94352

万港元，其中台湾自大陆转进口额为 94300 万港元，输入台湾的大陆货物也不再

仅限于中药材，而扩及生果、蔬菜、鱼货等农副产品。尤其是自 70 年代中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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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零星的台货开始通过香港输往祖国大陆，主要是胶合板、合成纤维及化纤

织物等，尽管数额有限（累计仅 52 万港元），但显示台货经香港输往大陆的贸易

行为已开始萌动[27]。大陆对台湾转口贸易呈现顺差，是这一时期转口贸易的特

点。 

    总之，1949---1978 年间，国民党当局将台湾作为“反共复国”的基地，视

大陆为“叛乱”地区，对大陆实行严密封锁，企图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

迫使共产党政权垮台，从而达成其“复国”的目的。然而，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

以台湾当局的意志为转移的，两岸悠久的贸易联系也并没有因台湾当局的人为破

坏而完全断绝。   

 

第二章   1979 年至 1987 年间的摸索试探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用和平方式统

一祖国的大政方针，从而开启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新时期。海峡两岸在政治、军事

上的紧张对峙气氛有所缓和，开始过渡到和平对峙时期。这给台湾当局的封锁隔

绝政策带来巨大冲击。为了因应新时期的两岸关系，台湾当局在继续顽固坚持禁

止岛内民众与大陆交往的同时，不得不对某些具体问题或在某些具体作法上作出

松动，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进入摸索试探阶段。 

     

第一节  1979─1987 年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松动的背景 

 

    一、国际政经环境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兴起，世界和平运动的推进，人们逐步认识到：国家的兴衰

安危，国际地位的高低，对世界影响的大小等，都取决于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

和科技力量，而不能单靠军事力量，战争已不再是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手段。美、

苏两国也逐步发现，双方激烈的军备竞赛、军事扩张，给自已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于是，双方都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使美、苏关系由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趋

向缓和。 

    苏联因军事负担庞大，农业生产制度落后，劳动力不足，生产力低下，资源

枯竭等因素，经济长期衰退[28]。1985 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面对国内外政

治经济压力，决定采取改革措施，并积极改善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企图以经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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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代替武力对抗。美国里根政府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复苏，提出了“经济复兴方案”，

内容包括：减免个人租税、企业投资加速折旧、减少政府预算支出、减少政府管

制等。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美国不断利用汇率及双边谈判，以贸易报复和封闭美

国市场为要胁，强迫开放市场，此举导致美国与许多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升高。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因出口产品性质相似，导致市场竞争激烈。在美

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下，一方面尽力化解贸易报复，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市场，

寻找更廉价的原料来源。中国大陆众多的人口、丰富的原料与庞大的市场成为这

些国家和地区的理想选择。 

 

    二、两岸关系概况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排除“左”

的干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为对台方针政策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1979 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

的方针政策。1981 年 9 月 30 日，叶剑英委员长发表“九条”，进一步阐明了台

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

著名学者杨力宇时进一步阐明了和平统一的设想，并于次年 2 月 22 日会见美国

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代表团时，首次公开地把这个“设想”概括为“一

个国家，两种制度”；10 月 22 日，邓小平进一步加以理论概括，并简称为“一

国两制”。1987 年 10 月中共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

中英、中葡已就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我们还要按照这个原则努力争取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历史将证明，按‘一国两制’的原则来完成祖国统一的构想

和实践，是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伟大创造”[29]。 

反观台湾当局在这一时期的大陆政策，则一直显得被动和僵硬。1979 年 4

月，台湾当局宣布对大陆实行“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并

声称决不放弃一贯的反共路线，禁止与大陆进行贸易。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在台湾岛内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广泛关注，对台湾当

局造成巨大冲击。面对岛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台湾当局不得不对大陆政策作出

有限度的调整。1980 年 7 月 15 日，“行政院长”孙运璇在“国统会”开幕式讲

话中强调“偏安不能自保，分裂必然灭亡”[30]；1981 年国民党“十二大”通

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正式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政治口

号[31]。1986 年 3 月，蒋经国在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以《中国之统一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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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和平》为题致开幕词，第一次对统一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阐述，提出了国民

党对中国统一在政治、经济、文教和对外关系方面的五项主张[32]。当年 5月，

“华航货机”事件发生后，台湾当局派出代表与祖国大陆进行直接谈判，对“三

不政策”首次产生重大冲击。1987 年初，蒋经国又指定有关人员研拟开放探亲

问题，对“三不政策”的弹性解释也开始出台。是年 3月 6日和 24 日，“行政院

长”俞国华在“立法院”答询时，两次公开表示“三不政策是消极的”，“只是临

时的措施”，并首次公开承认以武力进攻大陆“是不可能的”[33]。 

 

三、岛内政经发展           

    进入 80 年代，国民党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首先，中国共产党和平统一方

针的提出，给国民党以巨大压力，其反共拒和政策越来越受到孤立。其次，为了

维护美国在台利益，美国政府迫使台湾当局推行美国式民主，使国民党的专制独

裁统治受到冲击。第三，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台湾政治多元化趋向越来越明显，

逐渐形成一种强大政治力量，使国民党面临执政以来的最大挑战。第四，随着“中

央民意代表”的老化以及“万年国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国民党的“法统”

危机越来越严重。第五，台湾社会治安严重恶化，政治风气腐化颓败。在此情形

下，1986 年 3 月 29 日至 31 日，国民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政治革新”

的主张，“以党务革新结合行政革新”，进而带动“全面革新”[34]。 

    岛内经济发展也面临困境。一方面，出口扩张迅速而进口增长却相对缓慢，

贸易顺差不断扩大，且出口市场过度集中在美国，造成外部失衡；另一方面，岛

内投资不足且民间需求疲软，超额储蓄不断增大，资本过剩导致内部失衡。为了

解决经济严重失衡的问题，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大幅降低关税、减少非

关税壁垒、放宽贸易和投资限制、废除利率和汇率管制等。同时提出产业升级和

拓展出口市场的发展方针，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竞争力和减轻对美国出口

市场的依赖。岛内企业由于面临内外压力，试图转移海外市场。于是，具有庞大

市场潜力的祖国大陆便成为这些企业的首选。两岸贸易逐渐成长，至 80 年代后

期成为影响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1979──1987 年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的内容 

 

1979 年后，台湾当局尽管基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在原则上和公开场合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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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声称禁止两岸经贸交流，并作出种种限制，但在具体操作时已有些许变通，

即在严禁对大陆投资的同时，对两岸的间接贸易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消极态度，也就是所谓“直接不准、间接不管”政策。 

 

    一、默认间接向大陆出口“合法化”  

面对大陆对台政策的变化以及海峡两岸实质经贸关系的发展，台湾当局一再

警告工商界与大陆转口贸易有多种政治风险，为当局政策所不允许，劝导业者须

审慎行事。然而，台湾的中小企业多属劳力密集型企业，因岛内工资水平上升、

开发技术能力不足、最大市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

等问题而面临困境。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并对台商提供优惠，无疑给这些“夕

阳工业”提供了生机。台湾当局对于这些被淘汰的厂家无法提供帮助，又恐大量

中小企业关闭，对产业结构尚未成功转型的台湾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况且也

无法在技术上控制两岸的间接贸易，只好默认转口输出。1981 年 9 月，时任“经

济部长”的张光世在答记者问时说，“台湾不与大陆进行直接贸易，但把货物卖

出去以后，就管不了它最后到什么地方去”。这实际上是台湾当局对两岸转口贸

易无法制约的一种无奈的表示。1984 年 3 月 7 日，台湾“经济部”宣布，放宽

自港澳转口进入台湾的 1157 种产品限制，其中除当归、枸杞、黄花菜等9种物

品列为公卖外，其余均允许私营，实际上是默许民间通过转口形式与大陆通商

[35]。 

随着两岸转口贸易的发展与岛内工商界的压力日益增大，台湾当局被迫改变

过去“消极默许”的态度，转而采取“有条件的不干预”政策。1985 年 7 月 4

日，台湾当局宣布《对港澳地区转口贸易三项基本原则》：（1）禁止与中共直接

通商；（2）厂商不得与中共在海外的机构或人员接触；（3）对台湾出口产品转运

其它地区不加限制。后又重申只有在前面两项原则的前提下，第三项原则才有效，

并且强调，只适用于转出口，暂不适用大陆的转进口[36]。“这种有保留的不干

预政策虽然仍是保守有余，开放不足，但是，至少比消极缄默与静观的态度是进

了一步，是台湾对大陆经贸政策松动的起点，从而使台货间接输往大陆取得‘合

法’地位“[37]。 

 

    二、间接进口的限制也有所松动  

1979 年底，台湾当局开放了 729 种农工产品自由进口，解除原有采购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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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申请资格的限制，其中包括自港澳地区进口中药、食品、纺织品等 38 项产品

[38]，但在政策上，台湾当局仍然禁止以任何形式从大陆进口上述产品。若进口

货物查验结果为大陆产品，与申请进口的地区不符，则依台湾海关缉私条例和《取

缔匪伪物品办法》等有关规定，处以罚款、没收货物或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不

过，在实际的政策执行上，台湾当局主要还是采取“管进不管出”的态度，对众

多“违法”向大陆出口的厂商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而对“违法”

进口则管制比较严格。随着台湾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台湾工商界“三通”

呼吁的高涨，台湾当局的态度开始转变。1987 年 8 月，台湾当局一改以往暗拟

《免送警总鉴定大陆农工原料清单》的做法，对列名于此一清单上的大陆商品只

要撕去其标示、标签即默许进口，并公开宣布开放 27 项（随后又增至 30 项）大

陆农工原料间接进口。这些原料的间接进口从此可以免受台湾“警备总部经济检

查中心”的检查。于是，“大陆货入台在经过‘禁止──默许──开放’的‘三

部曲’之后，终于正式取得所谓的‘合法’地位”[39]。         

总之，1979 年以来，台湾当局迫于内外压力，以往“隔绝封锁”的政策开

始有所松动，在大陆经贸政策方面开始摸索、试探，以因应形势的变化发展。这

一方面缓解了岛内民众、尤其是工商界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藉此抛出风向球，试

探其对台湾社会、经济以及两岸关系的影响，进一步摸索对大陆经贸政策的走向。 

 

第三节  摸索试探时期的两岸经贸关系 
 

1979 年后，随着海峡两岸政治关系逐渐缓和，两岸经贸关系也渐趋热络，

形成了以转口贸易为主体的经贸往来格局。从经香港转口贸易的演变和两岸政策

互动的角度看，1979—1987 年间的两岸经贸关系大体可分为二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1979---1983） 

    两岸经贸往来的规模不大（表 3），经香港转口贸易金额总计为 13.74 亿美

元，平均每年仅 2.75 亿美元。发展也起伏不定，走势呈倒U字型。在 1979──

1981 年间，大陆通过香港与台湾的间接贸易额从 0.78 亿美元增至 4.59 亿美元，

增加了 5倍，平均每年递增率高达 142.6%，其中台货经港输往大陆从 0.22 亿美

元猛增到 3.84 亿美元，增加了 16.9 倍，平均每年递增率更高达 323%；相形之

下，大陆货经港输台稍为逊色，但也从 0.56 亿美元增至 0.75 亿美元，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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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平均每年递增率为 15.6%。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台湾当局将两岸经贸

维持在“民间、间接、单向”层次的结果。1982 年开始，由于祖国大陆对台商

的优惠政策有所收缩，两岸转口贸易的增长势头转缓，连续两年陷入低潮期。虽

然大陆货输台仍稳中有升，分别增至 0.84 亿和 0.90 亿美元，但居于主流地位的

台货输往大陆则呈显著下降趋势，分别减少至 1.94 亿美元和 1.58 亿美元，跌幅

为 49.4%和 18.8%，以至两岸贸易总额由 1981 年的 4.59 亿美元下降至 1982 年的 

2.79 亿美元、1983 年的 2.48 亿美元，分别下降了 39.4%和 11.1%。 

         表 3  1979──1987 年两岸经香港转口贸易统计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转口贸易

总    额 

成长率

（%） 

台湾对 

大陆出口 

总    额 

成长率

（%） 

大陆对台

出口总额 

成长率

（%） 

1979 77.94 66.36 21.47 42840.00 56.27 20.54 

1980 311.18 300.28 234.97 994.41 76.21 35.44 

1981 459.33 47.61 384.15 63.49 75.18 -1.53 

1982 278.47 -39.39 194.45 -49.38 84.02 11.76 

1983 247.69 -11.05 157.84 -18.83 89.85 6.94 

1984 553.20 123.34 425.45 169.55 127.75 42.18 

1985 1102.73 99.34 986.83 131.95 115.90 -9.28 

1986 955.55 -13.35 811.33 -17.78 144.22 24.43 

1987 1515.47 58.60 1226.53 51.18 288.94 100.35 

     资料来源：李宏硕主编《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研究》，中国致公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

页。 

 

    二、发展阶段（1984---1987） 

  两岸经贸关系较前发展，并出现了某些“突破性”的变化： 

    （一）台湾对大陆转口贸易实现单向“合法化”。1985年 7 月 4 日，台湾当

局首次对转口贸易作明确政策宣示，表示对大陆转口输出采取“不接触、不鼓励、

不干涉”的原则，从而使台湾产品转口输入大陆“合法化”。加之 1984 年大陆放

松外汇管制，扩大进口，使两岸贸易从谷底回升。1984 年两岸经港转口贸易货

值达 5.53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123.4%；其中台货输往大陆为 4.26 亿，增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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